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補字第368號

聲  請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代  收  人  陳世杰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施煌城 

            施珊汎 

被代位人    施培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之日起伍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

臺幣參萬柒仟參佰參拾參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聲請。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聲請人起訴未據繳

納裁判費。經查本件聲請人本於債權人地位，代位施培鉑提

起本件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施培鉑就分割與相對人等

共有之遺產可獲得之利益，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經查聲請

人主張被代位人施培鉑可得利益即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

幣（下同）3,661,723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總價×被代位

人施培鉑之應繼分1/3＝3,661,7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7,333元。茲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

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

正本之日起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

定。

二、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甄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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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其餘關於命補

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佳穎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

號

項目 面 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或股數

參考依據(元以下四捨五入）本院核定價額

（新臺幣）

1 新北市○○

區○○路000

號 12樓房屋

及座落之同

區域太平段9

13地號土地

層次面積：

53.35㎡

陽台：

8.79㎡

花台：

1.29㎡

公設：

19.037628㎡

【3,020.5㎡×30/10000=9.0615】

【519.59㎡×192/10000=9.976128】

總面積：

82.467628㎡

1/1 經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

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與左列

房地同社區之132之6號7樓之

建物成交行情，每平方公尺1

30,265元。（計算式：130,2

65×

82.467628=10,742,646

元）。

10,742,646元

2 新北市○○

區○○段000

地號

1,252.73㎡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

公尺13,600元(1,252.73×1/1

35×13,600=126,201元)

126,201元

3 新北市○○

區○○段000

地號

998.07㎡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

公尺13,600元(998.07×1/135

×13,600=100,546元)

100,546元

4 華映 426股 已下市，依財政部北區國稅

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

數、以票面金額之每股10元

計算

4,260元

5 互億 407股 4,070元

6 南亞科 103股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

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依職

權查詢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

查得起訴日收盤價72.3元(10

3×72.3=7,447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

7,447元

總

價

10,985,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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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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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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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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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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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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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補字第368號
聲  請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代  收  人  陳世杰  


相  對  人  施煌城  
            施珊汎  
被代位人    施培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之日起伍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參萬柒仟參佰參拾參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聲請。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聲請人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經查本件聲請人本於債權人地位，代位施培鉑提起本件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施培鉑就分割與相對人等共有之遺產可獲得之利益，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經查聲請人主張被代位人施培鉑可得利益即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3,661,723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總價×被代位人施培鉑之應繼分1/3＝3,661,7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7,333元。茲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之日起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二、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甄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佳穎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號

		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或股數

		參考依據(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院核定價額（新臺幣）



		1

		新北市○○區○○路000號12樓房屋及座落之同區域太平段913地號土地

		層次面積：
53.35㎡
陽台：
8.79㎡
花台：
1.29㎡
公設：
19.037628㎡
【3,020.5㎡×30/10000=9.0615】
【519.59㎡×192/10000=9.976128】
總面積：
82.467628㎡

		1/1

		經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與左列房地同社區之132之6號7樓之建物成交行情，每平方公尺130,265元。（計算式：130,265×
82.467628=10,742,646元）。

		10,742,646元



		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1,252.73㎡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3,600元(1,252.73×1/135×13,600=126,201元)

		126,201元



		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998.07㎡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3,600元(998.07×1/135×13,600=100,546元)

		100,546元



		4

		華映

		


		426股

		已下市，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以票面金額之每股10元計算

		4,260元



		5

		互億

		


		407股

		


		4,070元



		6

		南亞科

		


		103股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依職權查詢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起訴日收盤價72.3元(103×72.3=7,4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7,447元



		總價

		


		


		


		


		10,985,17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補字第368號
聲  請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代  收  人  陳世杰  

相  對  人  施煌城  
            施珊汎  
被代位人    施培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之日起伍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
臺幣參萬柒仟參佰參拾參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聲請。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聲請人起訴未據繳
    納裁判費。經查本件聲請人本於債權人地位，代位施培鉑提
    起本件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施培鉑就分割與相對人等
    共有之遺產可獲得之利益，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經查聲請
    人主張被代位人施培鉑可得利益即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
    幣（下同）3,661,723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總價×被代位
    人施培鉑之應繼分1/3＝3,661,7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7,333元。茲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
    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
    正本之日起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
二、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甄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其餘關於命補
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佳穎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號 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或股數 參考依據(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院核定價額（新臺幣） 1 新北市○○區○○路000號12樓房屋及座落之同區域太平段913地號土地 層次面積： 53.35㎡ 陽台： 8.79㎡ 花台： 1.29㎡ 公設： 19.037628㎡ 【3,020.5㎡×30/10000=9.0615】 【519.59㎡×192/10000=9.976128】 總面積： 82.467628㎡ 1/1 經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與左列房地同社區之132之6號7樓之建物成交行情，每平方公尺130,265元。（計算式：130,265× 82.467628=10,742,646元）。 10,742,646元 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1,252.73㎡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3,600元(1,252.73×1/135×13,600=126,201元) 126,201元 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998.07㎡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3,600元(998.07×1/135×13,600=100,546元) 100,546元 4 華映  426股 已下市，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以票面金額之每股10元計算 4,260元 5 互億  407股  4,070元 6 南亞科  103股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依職權查詢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起訴日收盤價72.3元(103×72.3=7,4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7,447元 總價     10,985,17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補字第368號
聲  請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代  收  人  陳世杰  


相  對  人  施煌城  
            施珊汎  
被代位人    施培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之日起伍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參萬柒仟參佰參拾參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聲請。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聲請人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經查本件聲請人本於債權人地位，代位施培鉑提起本件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施培鉑就分割與相對人等共有之遺產可獲得之利益，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經查聲請人主張被代位人施培鉑可得利益即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3,661,723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總價×被代位人施培鉑之應繼分1/3＝3,661,7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7,333元。茲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之日起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二、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甄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佳穎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號

		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或股數

		參考依據(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院核定價額（新臺幣）



		1

		新北市○○區○○路000號12樓房屋及座落之同區域太平段913地號土地

		層次面積：
53.35㎡
陽台：
8.79㎡
花台：
1.29㎡
公設：
19.037628㎡
【3,020.5㎡×30/10000=9.0615】
【519.59㎡×192/10000=9.976128】
總面積：
82.467628㎡

		1/1

		經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與左列房地同社區之132之6號7樓之建物成交行情，每平方公尺130,265元。（計算式：130,265×
82.467628=10,742,646元）。

		10,742,646元



		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1,252.73㎡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3,600元(1,252.73×1/135×13,600=126,201元)

		126,201元



		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998.07㎡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3,600元(998.07×1/135×13,600=100,546元)

		100,546元



		4

		華映

		


		426股

		已下市，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以票面金額之每股10元計算

		4,260元



		5

		互億

		


		407股

		


		4,070元



		6

		南亞科

		


		103股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依職權查詢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起訴日收盤價72.3元(103×72.3=7,4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7,447元



		總價

		


		


		


		


		10,985,17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補字第368號
聲  請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代  收  人  陳世杰  

相  對  人  施煌城  
            施珊汎  
被代位人    施培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之日起伍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參萬柒仟參佰參拾參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聲請。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聲請人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經查本件聲請人本於債權人地位，代位施培鉑提起本件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施培鉑就分割與相對人等共有之遺產可獲得之利益，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經查聲請人主張被代位人施培鉑可得利益即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3,661,723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總價×被代位人施培鉑之應繼分1/3＝3,661,7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7,333元。茲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之日起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二、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甄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佳穎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號 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或股數 參考依據(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院核定價額（新臺幣） 1 新北市○○區○○路000號12樓房屋及座落之同區域太平段913地號土地 層次面積： 53.35㎡ 陽台： 8.79㎡ 花台： 1.29㎡ 公設： 19.037628㎡ 【3,020.5㎡×30/10000=9.0615】 【519.59㎡×192/10000=9.976128】 總面積： 82.467628㎡ 1/1 經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與左列房地同社區之132之6號7樓之建物成交行情，每平方公尺130,265元。（計算式：130,265× 82.467628=10,742,646元）。 10,742,646元 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1,252.73㎡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3,600元(1,252.73×1/135×13,600=126,201元) 126,201元 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998.07㎡ 1/135 113年1月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3,600元(998.07×1/135×13,600=100,546元) 100,546元 4 華映  426股 已下市，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以票面金額之每股10元計算 4,260元 5 互億  407股  4,070元 6 南亞科  103股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依職權查詢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起訴日收盤價72.3元(103×72.3=7,4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7,447元 總價     10,985,170元 
 


